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部门预算管理绩效考核办法>的通知》（徐政财字〔2024〕50号）和《2024年度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评价表》，结合实际情况，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部门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管理整体绩效自评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经费保障形式为财政拨款，下设2个消防救援站，分别为保定市徐水区长城大街消防救援站、保定市徐水区中纺路消防救援站。

我部门实有在编干部职工13名。
（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根据绩效预算管理政策的相关要求和部门职责，按照“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的层级设立了绩效预算架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职能
	工作活动
	年度工作目标
	对应项目支出

	1
	灭火抢险救援
	灭火、抢险救援
	提升队伍整体战斗力，确保全年火灾全部成功处置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保障经费、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伙食保障经费、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被装保障经费、
政府专职消防队装备器材购置

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费、
消防救援人员津贴补贴

	2
	防火监督宣传
	开展防火检查、防火宣传
	提升社会面火灾防控能力
	消防队运转类公共业务基本支出经费

	3
	
	
	
	

	4
	
	
	
	


二、部门绩效评价自评情况   

2024年，我部门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作，通过自评，我部门管理绩效评价得分为60分，换算得分为100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重大政策落实情况，得分3分
1.减税降费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我部门高度重视减税降费工作，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

（1）非税收入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收入项目、征收范围和征收标准编报非税收入预算，准确界定收入类别，参照前两年实际完成及今年预计完成情况、预测明年的增减收因素，科学准确测算编制非税收入计划。

2024年，我部门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5.400361万元，其中：利息收入0.400361万元，罚没收入5万元。

（2）按规定使用、核销财政电子票据，于12月31日前完成票据核销。

（二）预算编制管理情况，得分12.5分
1.制度建设情况。我部门按照“三重一大”政策要求，对申报预算的项目认真的进行前期论证，并经过党组会议专题研究，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和部门预算草案、分年度计划均进行研究和审议。

2.部门预算编制情况。我部门规范完整编制部门预算，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报送年初预算编制相关资料，将年初预算项目按财政部门要求录入一体化系统，同时生成并审核报送部门预算文本和部门绩效文本，报送文本准确无误。现将预算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1）收支预算。2024年我部门预算收入1137.75305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137.75305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0万元，财政专户收入0万元，其他收0万元。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37.753059万元。
（2）非税收入计划。2024年我部门安排非税收入计划5万元，主要是消防罚没项目5万元。
（三）预算执行管理情况，得分12.5分

1.预算执行监督情况。我部门不存在无预算、超预算安排支出的情况，不存在开展政府采购、将基本户资金违规拨入专户，被督查、审计、日常监管、专项检查指出或发现问题的行为。
2.预算执行分析情况。2024年，我部门及时规范填报财务报表、“三公”经费报表和专户报表，报表准确无退回。
3.部门决算管理情况。我部门决算编报收支真实、数据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2023年我部门决算收入1137.753059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37.753059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决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包含：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137.753059万元。
5.政府财务报告管理情况。2023年我部门认真分析，真实准确编报部门财务报告，确保数据精准无误，编报完整、报送及时。2023年底，我部门不存在其他的短期和长期负债。不存在当期财务风险和中长期财务风险。

6.支出时效管理情况。我部门全年累计支付金额11377530.59元，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完成支付。

7.转移支付管理情况。根据一体化平台监控数据，2024年处理监督预警提示51条，其中未及时处理0条。
8.银行账户管理情况。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账户开立、变更、撤销、备案；按财政部门要求报送账户信息统计，数据准确、资料完整真实。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得分24.5分
1.工作保障落实情况

（1）日常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各岗位及时查看钉钉群发布的各项通知信息和OA系统中发送的文件通知，认真阅读并及时回复落实；按要求按时参加会议培训；及时规范报送资料。
（2）重点工作保障落实情况。我部门积极落实财政部门安排的3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如下：

①预算编制工作
②预算绩效工作
③决算工作
2.事前绩效评估情况。2024年共完成7个项目的事前绩效自评估。

3.绩效目标管理情况。我部门财务人员与项目管理人员共同设立绩效目标，确保绩效目标设立依据充分，符合客观实际，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清晰、细化、可评价、可衡量；对2024年绩效目标进行重新梳理，设立了科学合理、细化量化、可比可测的绩效目标指标体系。

4.绩效监控管理情况
（1）规范填报每月支出需求。我部门按时在数字财政系统中填报《支出需求申请表》，未出现错报漏报的问题，执行偏差超范围的原因是部分项目为上级单位集中采购，付款时间、具体采购金额由上级单位确定。
（2）做好监控工作。我部门开展2024年1-6月份预算绩效运行监控分析工作，对整体绩效目标、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全面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达到50%的项目有6个，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在30%以下的项目有3个，工作未开展的项目有3个。截至12月份，实现绩效目标的项目有9个，涉及资金1370.6106万元；主要原因是：部分项目为上级单位集中采购，付款时间、具体采购金额由上级单位确定。

5.绩效评价管理情况
（1）自评情况。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开展2023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工作，通过一体化系统填报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并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我部门2023年共自评8个项目，其中，满分的项目有8个，95分以上的项目有0个，90分-95分的项目有0个，90分以下的项目有0个。

（2）重点评价情况。按照财政部门通知要求，对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伙食保障经费、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进行了重点评价。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伙食保障经费项目是用于保证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日常伙食、夜间出警加餐等，调整后预算金额81.745万元，2023年度支出81.745万元，预算执行进度100%，完成了绩效目标，自评得分100分。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费项目是用于保障执勤消防车辆日常维修保养、补充油料，预算金额90万元，2023年度支出90万元，预算执行进度100%，完成了绩效目标，自评得分100分。
（五）预算透明度情况，得分5.5分

我部门将预决算信息、绩效信息、政府采购信息、债券信息等，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完整、准确、规范、真实地在徐水区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专栏进行了公开。

（六）预算信息化情况，得分5.5分

我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按要求及时、规范的操作一体化系统，并按财政部门要求，将申报项目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录入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规范管理档案。在内部财政业务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管理方面，财政内网终端全年未发生网络安全事件。

（七）参与财政改革创新情况，得分0分
我部门在推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中，积极配合xx（项目名称）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未开展此项工作。
（八）存在问题，扣分0分
在配合财政工作未出现出现严重问题。
三、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我部门2024年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1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保障经费
	保障人员工资保险按时发放缴纳
	已足额保障

	2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伙食保障经费
	保障人员日常伙食
	已足额按标准保障

	3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被装保障经费
	保障人员被装按时发放
	已及时发放

	4
	消防队运转类公共业务基本支出经费
	做好消防监督、消防宣传、灭火救援工作
	年内火灾全部成功处置，完成各类消防监督宣传工作

	5
	消防队执勤消防车运行维护费
	确保执勤消防车完整好用
	执勤消防车辆全面完整好用，油料充足

	6
	消防救援人员津贴补贴
	及时足额发放人员津贴补贴
	已足额按时发放

	7
	2022年度考核奖
	及时发放人员考核奖
	已按时足额发放

	8
	政府专职消防队装备器材购置
	购置消防车辆器材
	已购置

	9
	2023年绩效挂钩奖励经费
	用于日常公用、设备购置、营房修缮等
	已按标准足额使用


四、绩效自评发现的问题

（一）受上级部门集中采购工作影响，部分项目经费支出进度缓慢，部分项目支出金额较预算有差距。

五、改进措施及相关建议

在今后的财务工作中,大队将加强与上级单位沟通交流，确保经费支出进度；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按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提高预算资 金使用效益；加强财务人员培训，提高本部门职工业务能力。
保定市徐水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5年1月2日


